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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修垃圾运输（三林中转站）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11N7295064442026201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事务中心

乙方：上海浦东东道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甲、乙双方

根据建筑装修垃圾运输项目（项目编号:310115000241216156058-15182986，中标价：8325892

元)招标的结果,双方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签订了《建筑装修垃圾运输（三林中转站）合同》

（服务期限：2025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止），经主管部门批准同意按照招一

续一的方式进行采购。该项目首次合同期限 2025 年 2 月 1日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期满，考

核合格现决定再续签一年合同。乙方受甲方委托，承担三林城区装修垃圾中转站的中转、转

运作业及场站运营管理。为保障项目正常连续运行，按照民法典有关精神，为进一步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等事项，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

署本合同。

第一条：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在浦东新区三林城区装修垃圾中转站（以下简称三林站）对进站的装修垃

圾进行中转管理、中转运输以及场站运营管理等工作。

第二条：服务范围及要求

三林站进站垃圾来源由甲方指定，包括周家渡、南码头等 6 个街镇的财力托底小区装修

垃圾。

三林站占地 10 亩，由乙方负责管理，场地需容纳 1000 吨左右装修垃圾。由乙方将进站

原生装修垃圾驳运到甲方指定的资源化利用厂进行处置。

第三条：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服务期为 2026 年 02 月 01 日至 2027 年 01 月 31 日。

第四条：委托事项具体要求

（1）甲方负责中转站的日常监管、费用结算等工作。

（2）甲方应对乙方中转、运输作业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乙方顺利开展工作。

（3）甲方负责检查和监督乙方中转作业情况，乙方应在甲方发现问题后，积极按照甲

方要求落实整改。

（4）甲方按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场站运营及中转运输等费用。

（5）乙方应根据相关标准、文件和甲方的要求，定期检查站内环保、信息化及其他设

备设施，确保站内信息化设备运行正常及环保各项指标达标。

（6）乙方应落实现场管理人员，对进出站车辆及垃圾质量进行检查，确保降低装修垃

圾中转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避免扬尘和洒落等，做到文明作业，不得发生严重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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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道路、偷乱倒等违规事件。

（7）乙方应落实进出站车辆管理，做好中转站车辆牌照识别信息系统中车辆牌照信息

与实际进站装修垃圾车辆车牌的核对及监管，出站运输车辆必须是建筑垃圾中标运输单位自

有或租赁的安装 GPS 的车辆。

（8）乙方应于每月 15 日前向甲方报送上个月纸质和电子月报表，内容包括进出站垃圾

流量和流向。

（9）甲方应于每月向乙方出具上个月份的《任务量确认单》和《考核单》。

（10）甲方为保障黎明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稳定生产，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三林站物

流及运营模式。乙方应按照甲方物流调整计划，无条件进行保障，并对人员、车辆等进行调

整。

（11）乙方接受甲方的管理、监督、检查，对甲方发出的整改通知，应及时按甲方要求

进行整改。乙方若发生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行为，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第五条：考核办法

按《浦东新区装修垃圾区级中转及末端设施运营监管考核办法》执行

第六条：合同金额、费用结算

（一）合同金额

本合同总价暂定为 8258200 元（合同总价大写：捌佰贰拾伍万捌仟贰佰元整）。该总价

仅供参考，具体以单价为准，据实结算。

中转站转运费单价：0.86 元/吨•公里 场地运行费月单价：157600 元/月

（二）费用组成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以下费用：

1.中转站到处置点的运输费：单价为乙方中转站转运费的中标单价计算，运输距离 44

公里，运输量根据处置点黎明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安装的上海陆杰电子计量系统量确定。

如处置点变化且该处置点无电子计量系统，乙方应事先向甲方申请报备处置点，根据车吨位

做好明细台帐，并由处置点经营单位出具消纳证明并盖章确认。

2.中转站场地运行费：以乙方中转站场地运行费的中标单价计算，包含场地运行管理、

人员管理、场地设备维护维修、信息后台数据维护等。

（三）付款方式

本项目最终合同金额根据双方确认的工作量、中标单价，结合甲方的考核办法按实结算。

（1）中转站场地运行费结算方式：根据中转站场地运行费的中标单价作为月度养护经

费，2 月支付月度养护经费；3-12 月结合上月的考核结果，在月度养护经费的基础上对上月

度已拨付的经费进行结算调整，确定当月应付的经费；次年 1 月暂不拨付，2 月份对上一年

度的作业经费进行预清算，同时根据上月考核结果拨付 1月养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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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输费结算方式：根据中转站转运费的合同运输费暂定价，2月-10 月按合同运输

费暂定价（运输费部分）的 1/12 定数拨付；11、12 月份的作业经费采取预估垃圾量进行拨

付并对 2-10 月已拨付金额进行清算（按实结算），确定当月应付的作业经费。次年 1 月份

暂不拨付，2 月对 11、12 月已拨付的作业经费进行清算（按实结算）并根据 1 月实际转运

量拨付 1 月作业经费。

支付方式原则按照合同执行，且可视财政资金下达情况做适当调整。

第七条：合同终止

乙方如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的规定或违反其他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发生各类违法违规事

件后，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三林中转站如在合同期内遇到拆迁或搬迁等重大事项时，甲方有权单方面无条件终止本

合同并不做经济补偿。

第八条：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2）乙方因实际情况或执行上级管理部门对装修垃圾分拣、运输的新要求而实际发生

的分拣费、运输费和运营费等费用，待上级相关部门批准后予以核拨。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8258200

甲方：（公章）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管

理事务中心

乙方：（公章）上海浦东东道园综合养护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 彭斌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 闵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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